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致吳邦國委員長的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吳邦國委員長：

基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2014年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日漸臨近，11月 15日本人在施政報告中

表示，把處理澳門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規定

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修改問題，作為明年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就兩個

產生辦法的修改作出了規定。考慮到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大體相

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明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因此，對澳

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是否需要作出解釋，謹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酌定。

借此機會，謹對全國人大常委會一直以來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

2011年11月17日

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的說明

——2011年12月26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李飛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我受委員長會議的委託，現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

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作說明。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規定：“二○○九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二第三條規定：“二○○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

案。” 2 0 1 1年 1 1月 1 5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施政報告中提出，隨著 2 0 1 3年第五屆立法會選舉、 2 0 1 4年第

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臨近，特區政府決定把處理兩個產生辦法是否修改問題作為2012年施政的一項重要內容。特區政府將在以

往工作的基礎上，按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堅持從澳門實際情況出發，在繼續廣泛聽取社會各界意見的基礎上，就2013年第五

屆立法會和2014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是否修改以及如何修改問題，提出處理方案。2011年11月17日，行政長官崔

世安致函吳邦國委員長，來函提出，“考慮到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大體相同，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曾經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作出解釋，明確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因

此，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是否需要作出解釋，謹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酌定。”澳門社會對特區政府

將修改兩個產生辦法列入施政議程表示廣泛贊同，對於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程序，有不少意見認為，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

二有關兩個產生辦法修改程序的規定與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大體相同，應當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加以明確，以利於澳門特區兩

個產生辦法修改工作順利進行。

委員長會議認為，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分別規定，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可依照有關附件規定

的程序進行修改，至於如何確定是否需要修改兩個產生辦法，有需要加以明確。為了保證澳門基本法的正確實施，根據憲法第

六十七條第四項關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法律職權的規定和澳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款“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規定，委員長會議認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關條款作出解釋，是必

要和適當的。

為此，委員長會議提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

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以下簡稱解釋草案），依照澳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四款的規定，徵詢了全國人大常

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並聽取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

見。現將草案內容說明如下：

一、關於“如需修改”的含義問題

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由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澳門基本法第六十八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擔任。”“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由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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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規定。”澳門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依照澳門基本法的規定

選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選舉委員會委員共300人，由四部分人士組成。附件一還就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委員產生辦法、

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和選舉等作了具體規定。澳門基本法附件二規定第一屆、第二屆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接著規定了第三

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六十八條和附件一、附件二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的規定，體現了澳門特區政治體制必須符合澳門特區法律地位、符合澳門實際情況、保持基本政治制度穩定等重要原則。同

時考慮到隨著澳門社會發展進步，可能需要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作出修改的情況，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

第三條分別規定，2009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可以依照法定程序進行修改。據此，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規定的“如需修改”，應當理解為2009年及以後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

因此，解釋草案第一條規定，“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二○○九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

改’，是指可以進行修改，也可以不進行修改。”

二、關於“如需修改”應由誰確定和應由誰提出修改法案的問題

澳門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

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體制是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澳門基本法予以規定的。我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

政治體制。澳門政治體制的發展涉及中央和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必須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澳門政治體制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是否需要修改和如何修改，決定權在中央。這是憲法和澳門基本法確

立的一項極為重要的原則，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應有之義。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規定，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

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或備案。這一規定，一是指修改時必經的法律程序，二是通過“批

准”或“備案”才能生效表明了中央的決定權。如認為確需修改，根據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的原則，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和第六十八條的規定，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予以

確定。這是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制發展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對於維護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各方面的利益，維護澳門

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對於在修改兩個產生辦法時，應當由誰提出修改法案，也是一個需要加以進一步明確的問題。根據澳門基本法確立的政治

體制，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行政主導，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別行政

區負責；同時澳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依照本法規定和法定程序提出議案。凡不涉及公共

收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的議案，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因此，立法會議員無論個別或聯名都不得提出涉及政

治體制的法律草案。據此，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應由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

基於以上所述，解釋草案第二條規定：“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

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是指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改時必經的法律程序。只有

經過上述程序，包括最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法批准或者備案，該修改方可生效。是否需要進行修改，澳門特別行

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

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的法案，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向立法會提出。”

三、關於如果不作修改是否適用現行規定的問題

如果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不作修改，屆時行政長官的選舉和立法會議員的選舉適用什麼產生辦法，需要

加以明確。按照“如需修改”的立法原意，在不作修改的情況下，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理應適用附件一規定的現行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理應適用附件二規定的現行立法會產生辦法。對此，解釋草案第三條按照上述內容作了規定。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

案）》和以上說明是否妥當，請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2011年12月30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於12月26日下午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進行了分組審議，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解釋草案明確了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法定程序，符合澳門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對草案表示贊同。法律委員會於12月27日下午召開會議，根據常委會組成

人員的審議意見，對草案進行了審議。法律委員會同意草案的規定，建議本次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

以上報告是否妥當，請審議。

澳門特別行政區選舉法之修改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

（2011年12月31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委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草案）》的議案。經徵詢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

七條第四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附件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第七條“二〇〇九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的規定和附件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的產生辦法》第三條“二〇〇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

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的規定，作如下解釋：

一、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二〇〇九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是指可以進行修改，

也可以不進行修改。

二、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

准或者備案，是指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修改時必經的法律程序。只有經過上述程序，包括最後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法批准或者備案，該修改方可生效。是否需要進行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和第六十八

條規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法案，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向

立法會提出。

三、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果不作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仍適用附件一關

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仍適用附件二關於立法會產生辦法的規定。

現予公告。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

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吳邦國委員長：

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1年12月31日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的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否需

要修改，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澳門基本法》

第四十七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確定。

澳門特區第三屆政府就職以後，在歷屆政府廣泛聽取社會對政制發展意見的基礎上，繼續認真聽取和收集社會各界、廣大

居民對政制發展的意見和建議；至2011年12月底共收到各種意見290份。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後，特區政

府展開了為期一個月的聽取意見活動（2012年1月1日至31日），進一步集中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大力推動各界人士、社團

組織和廣大市民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理性探討，自由發表看法。在此期間，政府共舉辦了八場各界人士及市民座談會，包括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行政會委員、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法官委員會委員和檢察官委員會委

員、工商金融界、勞工界、社會服務界、教育界、文化界、專業界、體育界、傳媒界、公務員團體，政府諮詢組織成員等不同

層面的人士和市民共1119人次參加。其他社會組織、學術團體及傳媒機構亦舉辦多場座談會、研討會、公眾論壇等活動，為政

制發展建言獻策。截至目前，政府通過會議記錄、網站、郵寄、傳真等方式收集到2687份意見和建議。現將涉及憲制層面的有

關意見、建議歸納總結如下。

1. 澳門社會廣泛認同，基於《澳門基本法》的憲制性規定、澳門特區的法律地位和回歸以來的實踐經驗，政制發展必須始終遵從

以下指導原則：

1.1 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在中央的原則。

澳門特區政治體制的設計體現了國家對澳門的基本方針政策，事關國家主權和中央與特區關係。根據《澳門基本法》的規

定，澳門特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域，其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來源於中央的授權。而根據國家憲法的規定，我國

是單一制的國家，地方無權自行決定或改變其政治體制。因此，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必須始終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必

須遵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解釋的規定，必須尊重中央在處理政制發展問題上的決定權，以確保政制發展的合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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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維持基本制度的原則。

政治體制與社會、經濟制度，與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與保障居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密切相關。澳門

回歸祖國十二年來的實踐表明，《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政治體制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是經濟快速發展、民生顯著改善、社會

長期穩定、族群日益和諧、民主不斷進步的制度保障。只有堅持和完善《澳門基本法》確立的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才能進一

步推進“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的貫徹落實。因此，政制發展是在維持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

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立法會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議員組成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對相關機制

進行充實和完善，以確保澳門特區長治久安。

1.3 符合澳門實際情況的原則。

任何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產生辦法的方案都應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事實上，

澳門具有自身的歷史傳統、文化特質、社會結構、政治格局和經濟模式，在政制發展方面，應走出一條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1.4 有利社會各界均衡參與的原則。

任何修改方案都應該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社會各階層均有代表通過不同方式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就重大公共事項

表達訴求，從而有利於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使修改兩個產生辦法的法案獲得立法會

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或批准。

2.　澳門市民普遍認為，基於近年來澳門經濟快速發展，中產階層日益壯大；人口數量和選民人數有較大增加，廣大市民尤其

是青年人參政意識明顯提高；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訴求日趨多元；因此，為了適應澳門社會的發展需要，應在堅持前述制度安排

的前提下，對2013年立法會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適當修改。

3. 關於2013年立法會產生方式的修改：

3.1 多數意見認為，應以等額方式適當增加立法會直接選舉及間接選舉產生的議席，而委任議員名額不變，以吸納更廣泛階層

人士的均衡參與，使選舉能充分反映民意及代表各界利益；亦為政治人才培養創造條件，為有志於公共事務的人士提供參政平臺，

進一步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識和政治能力，為政制發展奠定更為堅實的基礎。至於如何增加則有不同看法，包括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

的議員應等額增加多少，以及對於增加的間接選舉議員應在界別分配中如何作出調整等等。

3.2 也有意見認為，2013年第五屆立法會的直選、間選及委任議員的名額均無需修改。

3.3 還有意見認為，應該只是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員的名額，而不增加間選議員的名額；或者在增加直選議員的同時減少非直選

議員的名額，從而使直選議席達到全體議員的半數；以及逐步過渡到全體立法議員均由直選產生。

3.4 另外，有意見認為，在增加立法會間選議員的同時，應適當調整間選議員的界別劃分和完善選舉方式。

4. 關於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

4.1 多數意見認為，應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名額，從而進一步體現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提高行政長官選

舉的民意基礎。至於應增加多少名額則有不同的看法。同時，對於新增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分配和界別劃分亦有不同的看法，包括應

使青年人有較多的機會，更多考慮專業界、勞工界、社會服務界等界別人士。

4.2 也有意見認為，2014年行政長官選舉，應將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並由其提名，讓澳門特區永久性居民一人一

票選舉產生。

基於對上述意見的歸納總結，本人認為，有必要在《澳門基本法》的框架下，對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

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作為行政長官，本人現根據《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及第六十八條、附件一及附件二的相關規定和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懇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給予確定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可以進行修改。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

2012年2月7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

（2012年2月29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2012年2月7日提交的《關

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並在會前徵詢了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的意見。

會議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已明確規定，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澳門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已明確規定，立法會多數議員由選舉產

生。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修改，都應當符合澳門基本法的上述規定，並遵循從澳門

的實際情況出發，有利於保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有利於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兼顧澳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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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有利於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等原則。

會議認為，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關於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澳門基本法附件

二第一條關於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三部分組成的規定，是符合上述原則的基本制度安排，

並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普遍肯定和認同，應當長期保持不變。同時，為適應澳門社會的發展進步，有需要對2013年立法會產生

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適當的修改。

鑑此，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據澳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對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決

定如下：

一、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關於行政長官由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維持不變，澳門基本法附

件二第一條關於第三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三部分組成的規定維持不變。

二、在不違反本決定第一條的前提下，2013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可按照澳門基本法第四十七條、第六十八條和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作出適當修改。

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

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 2012年2月29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　喬曉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我受委員長會議的委託，現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草案）》作說明。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的背景情況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規定：“二○○九年及以後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

二第三條規定：“二○○九年及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

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2011年12月31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以下簡稱解

釋），其中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否需要進行修改，“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向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

七條和第六十八條規定，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確定。”

2012年1月1日至31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是否需要修改兩個產生辦法問題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徵詢意見活動。在此

基礎上，2月7日，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並附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傳媒報道和評論彙編。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認為，根據澳門基本法和有關解釋的規定，並結合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有需要對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

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適當修改，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作出決定。

委員長會議認為，行政長官報告符合澳門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的規定，建議將審議行政長官報告並依法作出

有關決定列入本次常委會會議議程。同時將行政長官報告送國務院提出意見，2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送來了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對行政長官報告的意見。

二、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對行政長官報告的審議意見

2月27日下午，常委會分組審議了行政長官報告。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

的報告，全面準確地反映了澳門社會對於政制發展問題的意見和訴求，求真務實，符合澳門基本法及其有關解釋的規定。

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澳門回歸祖國12年來，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治體制，發揮了保持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和發展的重要作用。在這一政治體制下，澳門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有效地行使了澳門基本法賦予澳門特別行政區的

高度自治權，澳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民生改善，各項社會事業全面進步。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是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兩個產生辦法的修改，關係到“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基本法的貫徹實施，關係到中央和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係，關係到廣大澳門同胞的切身利益，關係到澳門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綜合考慮各個方面的情況加

以處理，應當符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並遵循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有利於保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有利

於行政主導政治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兼顧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有利於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等原則。

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提出，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希望對2013年

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並且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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